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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05年 12月 15日會議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將勞資審裁處遷往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資料，載述立法會議員過往就與將勞資審裁

處 (“審裁處 ”)遷往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有關的事項所作的討論。  
 
 
勞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 

 
2.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2003年 6月成立勞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以檢討審裁處的運作，並就其運作提出改善建議。工作

小組於 2004年 6月發表報告書。  
 
3.  工作小組合共提出 37項改善審裁處的建議，其中一項是將審

裁處遷往一座專門為法庭用途而建造，並且地點適中的獨立建築物。

舊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是可供選擇的適合地方，值得詳加考慮。工作

小組就審裁處所在的樓宇和位置所作考慮的詳情，載於報告書第五章

第VI部份 (有關摘錄載於附錄 I)。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與人力事務委員會所作的討論 

 
4.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與人力事務委員會曾先後於 2004年 11
月9日及12月13日舉行兩次聯席會議，以討論工作小組的報告書。  
 
5.  政府當局告知議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已接納工作小組的全部

建議。在搬遷審裁處方面，司法機構已經取得所需撥款，現正計劃如

何落實將審裁處遷往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的安排。  
 
6.  兩個事務委員會曾邀請主要勞工組織及僱主聯會的代表出席

2004年12月13日的會議，就報告書表達意見。委員察悉，對於工作小組

搬遷審裁處的建議，部分團體代表有下列意見  —— 
 



 (a) 不贊成將審裁處遷往舊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  
 
 (b) 考慮搬遷審裁處時，應顧及能否方便公眾而又是否符合成本

效益等因素；  

 
(c) 支持將審裁處遷往專門作為法庭用途而建造的大樓，但應向

審裁處增撥資源，以解決工作小組報告書第五章第 VI部份 B
所反映有關審裁處所在的樓宇和位置等其他關注事項；及   

 
 (d) 應在法院大樓內另設一個供證人等候的地方。  
 
7.  政府當局向議員表示，財政考慮並非決定搬遷審裁處的唯一

因素。舊南九龍裁判法院大樓專門為法庭用途而建造，地點適中，並

且有較大地方可供審裁處運作。  
 
 
最新情況 

 
8.  司法機構政務處將於 2005年 12月 15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報搬遷審裁處的最新情況。  
 
 
相關文件 

 
9.  相 關 文 件 一 覽 表 載 於 附 錄 II ， 該 等 文 件 可 於 立 法 會 網 頁

(http://www.legco.gov.hk)取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2月 12日  
 









附錄 II 
 

將勞資審裁處遷往南九龍裁判法院大樓 

 
有關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CB(2)136/04-05 
 

⎯⎯ 於 2004年 6月發表的勞資審裁處檢討工
作小組報告書  
 

CB(2)285/04-05(01) 
 

⎯⎯ 司法機構政務處為提供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與人力事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1月 9日聯席會議上所要求的資料而發
出的文件  
 

 
意見書  
 

  

CB(2)175/04-05(01) 
(只備中文本 ) 
 

⎯⎯ 香港公會聯合會提交的意見書  

CB(2)366/04-05(01) 
(只備中文本 ) 
 

⎯⎯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提交的意見書  

CB(2)378/04-05(01) 
(只備中文本 ) 
 

⎯⎯ 香港職工會聯盟提交的意見書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與人力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的紀要  
 
CB(2)327/04-05 
 

⎯⎯ 2004年 11月 9日聯席會議的紀要  
 

CB(2)726/04-05 
 

⎯⎯ 2004年 12月 13日聯席會議的紀要  
 

 
 


